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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乌市监当罚〔2025〕47号

当事人：乌苏市聚安堂大药房药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MA78U4CB8J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孔雀河西路042号
投资人：赵**                                                  
执法人员：别尔克·革命江   执法证号：31130230106               
执法人员：李静             执法证号：31130230075    
你店在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时未指导顾客合理用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从事药品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建立健全药品经营质量管理体系，保证药品经营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除本法另有规定的情形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未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五年内不得开展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药物临床试验，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十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的规定，现责令你店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
你（单位）也可以通过我局（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8号）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我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需要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将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转送至乌苏市人民政府。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27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单位）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罚地点：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孔雀河西路042号                                   
当事人确认及签收： 赵**              2025年8月27日
执法人员： 李  静                    2025年8月27日
          别尔克·革命江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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